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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提出。

本文件由煤炭行业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范要辉、闫子龙、余帅、刘琦、周生伟、吴明正、张国忠、崔静波、王旭东、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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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开槽机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用开槽机的产品型式和基本参数系列、产品型号编制办法、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含有瓦斯、煤尘和其他爆炸性混合气体中作业的矿用开槽机（以下简称“开槽机”），也

适用于其他工程巷道中作业的同类开槽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589—2016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3766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原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 2 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T 3836.3　爆炸性环境　第 3 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GB/T 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 4 部分：由本质安全型“ i”保护的设备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7586—2018　土方机械　液压挖掘机　试验方法

GB/T 9139—2018　土方机械　液压挖掘机　技术条件

GB/T 12674　汽车质量（重量）参数测定方法

GB/T 13306　标牌

GB/T 14039—2002　液压传动　油液　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GBT 16710　土方机械　噪声限值

GB/T 16937　土方机械　司机视野　试验方法和性能准则

GB/T 17771　土方机械　落物保护结构　试验室试验和性能要求

GB/T 17922　土方机械　滚翻保护结构　实验室试验和性能要求

GB/T 18487.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9929—2014　土方机械　履带式机器　制动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20082　液压传动　液体污染　采用光学显微镜测定颗粒污染度的方法

GB/T 20178　土方机械　机器安全标签　通则

GB/T 20234.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20234.2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2 部分：交流充电接口

GB/T 20234.3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3 部分：直流充电接口

GB/T 20418—2011　土方机械　照明、信号和标志灯以及反射器

GB 20891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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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3254　货车及挂车　车身反光标识

GB/T 10913　土方机械　行驶速度测定

AQ 1043—2007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

JB/T 2602　工程机械　组合式履带总成

JB/T 5000.3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 3 部分：焊接件

JB/T 5000.12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 12 部分：涂装

MT/T 98　液压支架用软管及软管总成检验规范

MT 113　煤矿井下用聚合物制品阻燃抗静电性通用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MT 209—1990　煤矿通信、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MT/T 818.1　煤矿用电缆　第 1 部分：移动类软电缆一般规定

MT/T 989—2006　矿用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通用技术条件

MT/T 1112—2011　煤矿图像监视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煤矿安全规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7 号公布，应急管理部令第 8 号修正）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用开槽机  mine slotting machine
在煤矿井下及瓦斯隧道中施工并装有工作臂和铣挖机的铣削设备。

3.2 
铣削机构  milling machine
装有截齿，用于破碎煤岩的部件。

4 产品型式和基本参数系列

4.1 产品型式

4.1.1 开槽机按切割头布置方式分为两种：

a） 横轴式；

b） 纵轴式。

4.1.2 开槽机按驱动方式分为四种：

a） 电动机驱动；

b） 柴油机驱动；

c） 锂电驱动；

d） 混合驱动。

4.2 产品基本参数系列

铣削机构传动系统单电机功率应选用表 1 中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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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铣削机构功率

单位为千瓦

功率

30

注： 新设计的开槽机尽量不采用括号内数值。

45 （50） 55 （65） 75 90 （100） 110 （120）

5 产品型号编制办法

开槽机型号以类型代号、最大切割功率、最大装机功率、第一补充特征代号、第二补充特征代号、控制

形式及改型代号表示，其编制方法规定如下。

示例：

最大切割功率 45 kW、最大装机功率 75 kW，柴、电混合驱动的遥控胶轮式矿用开槽机，第一次改型设计，型号表示为：

KC⁃45/75HJY⁃A

6 技术要求

6.1 基本参数

6.1.1 基本参数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产品基本参数

项目

铣削煤岩最大单向抗压强度

生产能力

铣削机构功率

适应工作最大坡度（绝对值）不小于

适应巷道断面

整机重量

煤

半煤

单位

MPa

m³/min

kW

（°）

m2

t

技术参数

机型

轻

≤40

0.6

0.35

<45

±16

5~12

<15

中

≤50

0.8

0.4

45~75

±16

6~16

15~25

重

≤60

—

0.5

75~120

±16

7~20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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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外形尺寸的制造偏差，应符合表 3 中的公差要求，参数示意见附录 A。

表 3　开槽机整机性能指标

项目

外廓长度（L1）

运输高度（H2）

运输宽度（W2）

最大作业高度（H1）

最大下切深度（D1）

最大作业宽度（W1）

单位

mm

mm

mm

mm

mm

mm

参数、公差要求

L1±50

H2±50

W2±50

H1（1±2%）

D1（1±2%）

W1（1±2%）

6.1.3 质量误差不大于设计质量的 5%。

6.1.4 开槽机实测重心与设计重心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误差不大于 25 mm。

6.1.5 电气系统的供电电压根据设计要求可选择 380 V、660 V、1 140 V、3 300 V 的电压等级，频率为 50 Hz。

6.2 基本结构

6.2.1 开槽机基本组成部分包括行走机构、驾驶室、工作臂、铣削机构、供水系统、液压系统、电气系统、辅

助系统等。

6.2.2 基本结构形式：铣削机构为纵轴式或横轴式；行走机构为履带式或轮胎式；驾驶室为封闭式；工作

臂为连杆机构。

6.2.3 开槽机工作臂具有应急下降、可靠支护装置。

6.2.4 开槽机应便于在井下拆装运输。

6.2.5 行走机构能正、反向转动。

6.2.6 液压系统的管件、阀类等应布置合理，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

6.3 工作环境条件及介质适应性要求

6.3.1 开槽机工作环境适用条件如下：

a） 环境适宜温度为-15 ℃~+40 ℃，且 24 h 内平均温度不超过 35 ℃；

b） 工作环境湿度不超过 95%；

c） 含有爆炸性气体的环境；

d） 海拔高度不超过 2 000 m；

e） 纵向行驶坡度不超过 15°；
f） 横向作业坡度不超过 8°；
g） 液压支腿最大接地比压小于作业地面承压能力。

6.3.2 开槽机外接电源适用条件如下：

a） 开槽机外接供电电压范围为防爆电动机额定电压（1±10%）；

b） 开槽机外接供电频率范围为（50±1）Hz。
6.3.3 开槽机外接水源适用条件：

a） 作业区域附近具备稳定、清洁的水源；

b） 进水压力高于规定的最小进水压力；

c） 进水流量高于开槽机工作所需最大用水量；

d） 进水温度不超过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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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整机

6.4.1 开槽机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同一型号产品相应的零部元件能互换。

6.4.2 开槽机的性能指标符合表 4 的要求。

表 4　开槽机整机性能指标

项目

铣削功率

装机功率

爬坡能力

最高行驶速度

总质量（G）

运输尺寸

单位

kW

kW

（°）

m/min

t

mm

要求

采用表 1 中的推荐功率

铣削功率与其他功率之和

纵向不低于 15，横向不低于 8

轮胎式不低于 165，履带式不低于 10

G（1±5%）

应符合 GB 1589—2016 中 4.1.1 和 4.1.2 的规定

6.4.3 开槽机所有电气配套件具有安全有效期内的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6.4.4 开槽机选用的非金属材料性能应符合 MT 113 的规定。

6.4.5 开槽机所用标准件、外购件、外协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应有制造商的质量证明文件。

6.4.6 开槽机各操作机构、执行动作运行灵活、平稳无卡滞；作业时，整机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6.4.7 开槽机主要焊接件应符合 JB/T 5000.3 的要求。

6.4.8 开槽机设置整机吊装点。

6.4.9 开槽机外露的机械加工表面和随机工具、备件及其他需防锈的表面均清理干净，涂防锈漆或防

锈脂。

6.4.10 开槽机接线牢固，爆炸性气体环境用开槽机接线应符合 GB/T 3836.1 的规定。

6.4.11 开槽机配置多处急停装置。

6.4.12 开槽机管路系统密封良好，不应出现渗、漏油现象。

6.4.13 开槽机使用的液压胶管应符合 MT/T 98 的要求，并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同时对液压胶

管进行必要的安全防护。

6.4.14 开槽机外观质量应符合 JB/T 5000.12 以及下列要求：

a） 标志标牌、危险标识牌等应完整、清晰、有效；

b） 机身护板、罩壳等应平整，其边缘不应有皱褶、裂纹；

c） 护板、罩壳安装应牢固、可靠；

d） 外观涂漆层应均匀、细致、光亮，不应有流痕和露底的现象。

6.4.15 带电缆、水管卷筒装置的开槽机，其动作应和开槽机行走同步。

6.5 行走机构

6.5.1 电动机驱动

6.5.1.1 行走机构受动载和震动较强的元、部件重要的连接螺栓具有可靠的防松装置，锁紧扭矩值符合

设计要求。

6.5.1.2 开槽机驻车制动装置应采用常闭式制动机构，常开状态处于制动状态，外控制源驱动其打开。

6.5.1.3 开槽机爬坡试验中，不应出现打滑和下滑现象。

6.5.1.4 开槽机起动、行走或倒车时，应有提醒注意安全的警铃、警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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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5 行走机构支腿油缸伸长至最大行程使开槽机离开地面，开槽机处于运输状态静置 15 min，支腿

油缸的回缩量不应大于 2 mm。

6.5.1.6 轮胎式行走机构操纵系统性能符合 MT/T 989—2006 中 4.3.4 的规定。

6.5.1.7 履带式行走机构总成符合 JB/T 2602 的要求。

6.5.1.8 履带式行走机构爬坡性能满足 GB/T 19929 的要求。

6.5.1.9 履带式开槽机张紧机构调节灵活、动作准确。调整链条悬垂度，张紧后履带下垂量  30 mm~50 mm。

6.5.1.10 履带式行走机构行驶偏移量不大于已行驶距离的 5%。

6.5.2 柴油机驱动

6.5.2.1 轮胎式行走机构制动系统符合 MT/T 989—2006 中 4.3.7 的规定。

6.5.2.2 轮胎式行走机构轴重设计值低于车桥额定载荷。

6.5.2.3 柴油机驱动开槽机，在大于或等于 5 ℃温度、常压下，柴油机和冷却水均不需预热，自开始启动

（手动或按开关）计时至柴油机自行运转止为启动时间，启动时间不大于 30 s。
6.5.2.4 开槽机以无轨胶轮车为运行底盘时，应限速 30 km/h，最大行走速度偏差应不大于设计值的

10%。

6.5.2.5 防爆柴油机排放废气时，排放孔应避免朝向驾驶室。

6.5.2.6 抓举车的离合操纵机构、换挡机构、油门等应操作灵活可靠，转向机构应使抓举车在最小转弯半

径转向时操作灵活。车辆采用动力转向的，其转向动力源应取自柴油机本身，使柴油机一启动就有转向

动力源，不受其他操作系统影响。

6.5.2.7 在大于或等于 5 ℃温度、常压下，柴油机和冷却水均不预热，自开始启动（手摇或按开关）计时至

柴油机自行运转止为启动时间，采用人力启动应不大于 30 s；采用其他方式启动应不大于 15 s。

6.5.3 锂电驱动

6.5.3.1 在正常充、放电过程中单体电池的最高温度报警应不超过 55 ℃，断电温度应不超过 60 ℃。

6.5.3.2 电源应具备防爆安全性能，采用隔爆或隔爆兼本安的防爆型式。防爆结构、性能和标志应满足

GB/T 3836.1~3836.4 的要求，其中放置电池的隔爆腔体应能承受不小于 1.5 MPa 的静压试验。

6.5.3.3 锂离子蓄电池应放置在独立的隔爆腔内，该隔爆腔内可以放置电池管理系统数据采集模块、加

热散热器件、防止锂离子蓄电池安装时发生短路的熔断器，控制单元与电池隔爆分腔放置。电池腔应具

有可靠泄压措施，电池腔内应配置灭火降温装置。

6.5.3.4 防爆电源应具有断电开关。电池及其断电开关放置在独立的隔爆腔内，井下严禁开盖；电池、断

电开关分别放置于两个隔爆腔内，应采用间接引入的方式，电池腔和电气腔井下均严禁开盖。监测通信

类设备用电源的断电开关采用通断位置明确的机械旋钮式开关，不应采用磁性开关或按钮等控制方式。

6.5.4 混合驱动

6.5.4.1 防爆无轨车辆应能在周围环境-10 ℃~+40 ℃条件下正常使用。

6.5.4.2 防爆无轨车辆应能在周围环境 0 ℃~+40 ℃条件下正常充电。充电装置应满足  GB/T 18487.1、
GB/T 20234.1、GB/T 20234.2、GB/T 20234.3、 GB/T 27930 的相关规定。

6.5.4.3 防爆无轨车辆最大行车静态制动力，应不小于额载时车辆总重的 50%。

6.5.4.4 防爆无轨车辆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6.5.4.5 设计速度不超过 50 km/h，并具有限速装置，保证实际运行速度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6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NCA 052—2023

6.6 司机室

6.6.1 司机室结构设计合理，具有良好的视野。室内高度满足驾驶员配戴安全帽工作，座椅符合人体舒

适的要求，司机工作空间内不应有尖锐或角状物。

6.6.2 司机室配套使用的玻璃为加布玻璃或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材料。

6.6.3 封闭司机室内部应配备破窗器和灭火器。

6.6.4 车门应为外开式，如不设车门，则应设置活动栅栏或其他安全设施。

6.6.5 司机操纵平台旁（0.5 m 以内）敷设压力（≥5 MPa）液压胶管应设防护罩。

6.6.6 显示仪表应设在驾驶员易于观察的位置，控制部件应设在驾驶室内并操作方便。

6.6.7 防爆柴油机自动保护装置的显示仪应安装在驾驶员正常工作的显著位置。

6.6.8 在驾驶员正常工作的显著位置，应设置警示牌，警示内容包括行车时的警告事项、紧急情况下所采

取的相应措施、必要的操作提示等。

6.6.9 操作位置踏板、通道护板应有防滑措施。

6.6.10 配有防爆柴油机时，尾气排放孔不应朝向驾驶室。

6.6.11 当司机室内噪声大于或等于 90 dB（A）时，应适当采取降噪措施；当采取措施也无法小于 85 dB
（A）时，应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并在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注明。在配备个人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司机耳边噪

声不应超过 85 dB（A）。

6.7 工作臂

6.7.1 工作臂摆动范围满足设计参数。

6.7.2 工作臂回转机构和滑移装置具有限位功能。

6.7.3 工作臂升降油缸应设置下降控制的平衡阀。

6.7.4 伸缩结构的工作臂所用滑块应镶嵌耐磨块且间隙调节适当。

6.7.5 工作臂俯仰时，臂末端的最大速度不应大于 0.4 m/s；工作臂摆动时，其末端最大水平运动速度不

应大于 0.7 m/s，且各部位运动速度可调节。

6.7.6 工作臂水平完全伸出至最长状态，水平静置 15 min，端部下沉量不应大于 3 mm。

6.8 铣削机构

6.8.1 铣削机构截齿应排列合理，转动灵活，更换方便，同一型号截齿应具有互换性。

6.8.2 最小铣削宽度不超过设计值±5 mm。

6.8.3 铣削机构空载时，电动机功率不大于其额定功率的 15%。

6.8.4 铣削机构各连接部位严密，不应有渗、漏油现象。

6.9 供水系统

6.9.1 压力和流量满足开槽机正常工作时的要求。

6.9.2 具有安全泄压装置，可加装水过滤器、水压调节器。

6.9.3 具有回路残水排清功能。

6.9.4 具有水压检测功能。

6.9.5 开槽机设有降尘喷雾系统，并装有过滤装置，喷雾系统的使用水压力不小于 3 MPa。

6.10 液压系统

6.10.1 液压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等应符合 GB/T 376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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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液压系统具备过载压力保护装置。

6.10.3 液压系统具备行车和工作臂作业互锁功能。

6.10.4 液压系统管件、阀类等布置合理，并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活动的管路装有防止磨损的防护装置。

6.10.5 液压系统除具备过滤装置外，还应具备压力、油温、油位、堵塞报警保护装置。

6.10.6 当液压管路损坏或液压系统失压时，工作臂和液压支腿能自锁。

6.10.7 安全溢流阀的调定压力不大于系统额定工作压力的 110%。

6.10.8 加入油箱的液压油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不应超过 GB/T 14039—2002 规定的-/18/15 等级；产品

性能试验及抽检时，系统内液压油的固体颗粒污染物等级不应超过 GB/T 14039—2002 规定的-/19/15
等级。

6.10.9 正常工作时，油箱内液压油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 70 ℃，且相对温升不应超过 45 ℃。

6.10.10 液压系统和液压元件在表 5 规定的耐压试验压力下，承压壳体、液压元件的接合面、管路接头等

密封处，不应有渗漏、裂纹、破损等异常现象。

表 5　耐压试验压力值表

最大工作压力 p/MPa

耐压试验压力

　耐压试验压力计算值低于 24 MPa时，按 24 MPa试验；耐压试验压力计算值高于 24 MPa，低于 31.5 MPa时，按 31.5 MPa
试验

p≤16

1.5p

16<p≤25

1.25p

25<p≤31.5

1.15p

6.10.11 液压系统基本参数应符合表 6 和表 7 的规定。

表 6　液压系统基本参数

单位为兆帕

系统额定压力

注： 新设计的开槽机尽量不采用括号内数值。

6.3 10 12.5 14 16 18 21 25

表 7　液压缸内径

单位为毫米

液压缸内径 50 63 80 100 110 125 140 160 180 200

6.11 电气系统

6.11.1 电气系统的设计、安装符合 GB/T 3836.1 的要求。

6.11.2 电气系统具有急停、过载、欠压、短路、漏电、缺相、相序保护功能。

6.11.3 电气系统具备紧急断电和闭锁装置。

6.11.4 电控系统具备驻车闪烁警示装置。

6.11.5 电控系统具备整机及工作臂移动声音报警装置。

6.11.6 司机视野外的关键部位装有紧急停止运转的按钮。

6.11.7 煤矿井下用开槽机应设置机载式甲烷断电装置、CO 检测报警仪。

6.11.8 开槽机应装有工作照明灯、前照明灯及车尾警示灯，前方 20 m 处至少有 300 lx 的照度，车尾警示

灯能见距离至少 60 m。

6.11.9 遥控功能接收距离应不小于 50 m，操作遥控装置控制开槽机，各机构动作应灵敏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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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0 煤矿井下用开槽机用视频监控元件应符合 MT/T 1112—2011 的规定。

6.11.11 煤矿井下用开槽机通信、检测元件应符合 MT 209—1990 的规定。

6.11.12 矿用隔爆型电气用件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GB/T 4208—2017 中 IP54 的要求，矿用本安型电

气用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 的要求。

6.11.13 防爆柴油机配套的自动保护装置应符合 MT/T 989—2006 中 4.3.6 的规定。

6.12 辅助系统

6.12.1 煤矿井下用开槽机配套用电缆卷筒应有安全有效期内的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和防爆合格证，

其配备的电缆符合 MT/T 818.1 的规定。

6.12.2 电缆卷筒转动时，线缆收放顺畅，无阻滞。

6.12.3 电缆卷筒具有放空限位功能。

6.12.4 水管卷筒转动时，水管收放应顺畅，无阻滞。

6.13 安全、环保

6.13.1 司机室的落物保护结构和翻车保护结构符合 GB/T 17771 和 GB/T 17922 的规定。

6.13.2 在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部位应具有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操作及工位指示功能标志、运动机构转

向标志，并符合 GB/T 20178 的要求。

6.13.3 应设置警示灯、行车照明灯、工作照明灯，并符合 GB/T 20418—2011 附录 A 中“由于物理特性

超出了道路的限定，不允许在公路上行驶的机器”的要求。

6.13.4 开槽机两侧面及后方应具有反光标识，反光标识符合 GB 23254 的要求。

6.13.5 开槽机左右两侧应配置不少于两具 4 kg 便携式灭火器，如配有防爆柴油机灭火装置，还应符合

MT/T 989—2006 中 4.3.5 的规定。

6.13.6 工作台、过道、扶梯及上下车踏板处应采用防滑设计。

6.13.7 在车身两侧、后方及所有控制台上应设置急停操作装置，紧急情况下应能立即停止设备的所有

动作。

6.13.8 防爆柴油机尾气排放符合 GB 20891 的要求。

6.13.9 轮胎式行走机构开槽机配备阻车器、警示三脚架，并设置便于司机拿放的固定位置。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7.1.1 对试验场地具体要求如下：

a） 开槽机的性能试验场地应为清洁、干燥、平坦的水泥路面，地面承压能力不应小于支腿最大支撑

力，其直线距离不应小于 50 m，其宽度应大于样机宽度 2 倍；

b） 应有开槽机设计最大爬坡能力的坡道，其坡度路面应为清洁、干燥、平坦的水泥路面；

c） 应有测量作业参数需要的地坑或高平台。

7.1.2 检测用仪器设备应由法定计量单位按周期进行计量检定，检定合格且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具体

要求如下：

a） 尺寸：用钢直尺、钢卷尺测量，测量精度控制在被测量对象的 0.2% 以内；

b） 质量：用拉力传感器或弹簧拉力计，用称重方式悬挂测量或用磅秤直接测量，测量精度控制在被

测量对象的 1% 以内；

c） 时间：用秒表进行测量，测量精度控制在 0.1 s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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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牵引力：用拉力传感器进行测量，测量精度控制在被测量对象的 2% 以内；

e） 角度：用角度尺进行测量，测量精度控制在 1°以内；

f） 油压和水压：用压力表或油压传感器进行测量，测量精度控制在 0.1 MPa以内；

g） 温度：用一般温度计或半导体点温计测量，测量精度控制在 2 ℃以内；

h） 功率：用功率仪测量，测量精度控制在被测量对象的 2% 以内；

i） 噪声：用声级计的 A 挡测量；

j） 照度：照度计，测量精度控制在被测量对象的 2% 以内。

7.1.3 型式检验时，工作环境及介质要求应符合 6.3 的要求。

7.1.4 试验前应对试验产品进行检查调试和试运转并使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7.2 目视和手动检查

7.2.1 检查结构、液压、电气等设计是否符合本文件相应条款提出的要求。

7.2.2 检查检测记录、原材料和外购件的证明材料是否齐全、有效。

7.2.3 检查外观质量检查记录及报告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7.2.4 检查整机配件是否齐全，是否按规定安置在合适位置。

7.2.5 目视和手动检查各部螺栓、插销、销钉等的连接状态。

7.2.6 目视检查各运动部位的润滑状况及液压系统、水系统的渗漏情况。

7.2.7 检查时不拆开任何部件，但应打开在正常维护和检查时需要打开的盖子，如回转支撑润滑用油

杯盖。

7.3 整机性能检验

7.3.1 最大作业高度、最大下切深度、最大作业宽度、运输尺寸按附录 A 进行检验。

7.3.2 轮胎式开槽机爬坡能力按 MT/T 989—2006 中 4.3.9 的规定进行检验。

7.3.3 履带式开槽机爬坡能力按 GB/T 7586—2018 中 8.4 的规定进行检验。

7.3.4 开槽机行驶速度按 GB/T 10913 的规定进行检验。

7.3.5 总质量按 GB/T 12674 进行检验。

7.3.6 焊接件按 JB/T 5000.3 进行检验。

7.3.7 目视检查开槽机是否设计吊装及运输固定用吊装耳板。

7.3.8 正常工作试验过程中及试验结束后 15 min 内，目视检查管路系统连接部位是否渗漏。

7.3.9 产品外观质量按 JB/T 5000.12 进行检验。

7.3.10 分别开启外接电源和防爆柴油机，检查两种工作方式能否使开槽机完成基本动作。

7.4 行走机构检验

7.4.1 轮胎式行走机构制动系统性能按 MT/T 989—2006 中 4.3.7 的规定进行检验。

7.4.2 轮胎式行走机构轴重按 GB/T 12674 进行检验。

7.4.3 履带式行走机构按 JB/T 2602 进行检验。

7.4.4 履带式行走机构制动性能按 GB/T 19929—2014 中第 5 章和第 6 章进行检验。

7.4.5 将支腿油缸伸长至最大行程，使开槽机离开地面，开槽机工作臂处于运输状态，标定记录油缸活塞

杆的长度，试验持续 15 min，检验支腿回缩量是否大于 2 mm。如第一次试验油缸的回缩量大于 2 mm，

可再重复试验 2 次，取 3 次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油缸的回缩量。

7.4.6 运输状态下履带式行走机构直线行驶跑偏量，按照 GB/T 7586—2018 中 10.1~10.4 的方法进行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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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将测试仪固定于抓举车适当位置，测量抓举车的各挡位、各方向的速度。每个挡位测 3 次，取其算

术平均值。

7.4.8 按规定程序启动抓举车，做各挡位的行驶操作、制动操作、转向操作，检查各操纵机构是否灵活有

效，倾听抓举车从起步到正常行驶有无异常的机械杂音。

7.4.9 在大于或等于 5 ℃环境条件下，发动机和冷却水均不预热，按规定方式启动抓举车，启动的同时用

计时器记录从开始启动（手摇或按开关）到发动机自行运转的时间，此为启动时间。反复做 3 次，每次之

间间隔至少 2 min，3 次启动应至少 2 次启动成功，结果取最长启动时间。

7.4.10 将电池温度检测元件置于温箱中，从室温以不大于 3 ℃/min 升温速率调整温箱中的温度至低于

产品企业标准所规定的单体电池最高表面温度的 5 ℃，电源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以不大于 1 ℃/min 升

温速率平稳调整温箱中的温度至电源断开与用电设备连接，记录动作时间和动作温度；动作温度应为保

护温度值±2 ℃。温箱停止升温，至电源报警或显示，记录时间，电源断开与用电设备连接与电源显示或

报警的时间间隔应小于 20 s。温箱以不大于 1 ℃/min 速率降温，至电源与用电设备恢复连接，记录恢复

时间和恢复温度，恢复温度应为单体电池最高表面温度值±2 ℃；至电源温度保护显示或报警消失，记录

时间，电源恢复与用电设备连接与电源显示或报警消失的时间间隔应小于 20 s。试验过程温箱最高温度

的设置宜不超过 65 ℃。

7.4.11 防爆性能和结构检验，执行 GB/T 3836.1~3836.4 的相关规定。

7.4.12 采用目测检查。

7.4.13 操纵拉力计或测试装置，至防爆无轨车辆产生位移时读取仪器示值，该值即为防爆无轨车辆最大

行车静制动力。

7.4.14 参照  GB/T 12544 进行车辆的最高车速试验。

7.5 司机室检验

7.5.1 司机室视野应符合 GB/T 16937 的要求。

7.5.2 目测检查司机室内部是否按规定配备破窗器及灭火器。

7.5.3 目测检查配有防爆柴油机的自动保护装置显示仪是否按照 6.11.13 的规定配置，并能正常工作。

7.5.4 封闭司机室内司机耳边噪声，设备辐射噪声声功率按 GB 16710 的规定进行测量。

7.6 工作臂检验

7.6.1 使工作臂分别摆动至最高、最低、最左及最右各位置，用 5 m 钢卷尺分别测量其尺寸是否满足设计

参数。

7.6.2 检查工作臂是否具有应急下降功能及维修用可靠支撑装置，并能正常工作。

7.6.3 目测检查工作臂回转机构和滑移装置是否具有限位装置。

7.6.4 检查工作臂回转、伸缩、俯仰动作及滑移装置是否顺畅。

7.6.5 目测检查伸缩工作臂镶嵌滑块松紧度调节是否适当。

7.6.6 工作臂俯仰和摆动速度的测试，在空载状态下试验，换向阀开口至最大，将伸缩臂伸出至最大位

置，分别测定工作臂上升、下降和左右摆动的时间和距离，重复测量不少于 5 次，取平均值。

7.6.7 将开槽机支腿完全伸出，工作臂水平伸出至最长尺寸，记录此时工作臂最末端距离地面的高度，持

续静置 15 min，再次测量工作臂最末端距离地面的高度，重复试验 3 次，取 3 次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工作臂

末端的下沉量。

7.7 铣削性能检验

7.7.1 手动检查铣削机构各截齿是否转动灵活，任意拆除 3 个截齿并调换其安装孔位，检查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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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

7.7.2 采用 5 m 钢卷尺测量铣削机构铣削装置最大宽度，检查其值是否满足设计值。

7.7.3 空载启动铣削机，分别将工作臂置于水平位置、上下极限位置，各运转不少于 30 min，用功率仪测

量电动机功率是否超过其额定功率的 15%。

7.7.4 采用牢固、可靠的工装限制铣削机构旋转，缓慢推动控制其旋转的手柄对其加压，使铣削机构工作

压力达到额定值时保持 15 min，检查铣削机构各连接部位是否有渗漏。

7.8 水系统检验

7.8.1 正常作业时，目视检查水系统是否满足降尘及液压油散热器用水量需求。

7.8.2 关闭降尘用水管路阀门，模拟系统超压工况下，目视检查液压油散热器水路泄压阀是否能够安全

泄压。

7.8.3 目视检测水系统是否安装水路过滤装置。

7.8.4 开启回路残余水吹净功能，目视检查是否能够将系统内残余水清除干净。

7.8.5 目视检查水系统是否安装水路压力显示装置，并检测其是否正常工作。

7.9 液压系统检验

7.9.1 检测开槽机行走和工作臂作业功能是否能够实现互锁。

7.9.2 目视检查回油过滤器是否安装堵塞报警装置。

7.9.3 目视检查工作臂和支腿油缸是否安装液压锁或平衡阀等使油缸锁止的装置。

7.9.4 把量程 0 MPa~40 MPa 的压力表安装在距离液压泵出口不大于 6 m 处的测压点，加载并保压，目

视检查压力表读数是否大于系统额定工作压力的 110%。

7.9.5 液压油固体污染清洁度按 GB/T 20082 的方法进行检测。

7.9.6 开槽机连续开槽作业，温度达到平衡。用远红外测温仪每隔 20 min 测量一次液压油温度。连续

记录不少于 5 次，取平均值，相对温升为测得的温度减去系统平衡温度。

7.9.7 各承压元件对应表 2 中的压力值，使其达到规定压力值后保压 15 min，检查其是否存在渗漏现象。

7.10 电气系统检验

7.10.1 分别调整电气系统急停、电压、电流、相序来确定急停、过载、欠压、短路、漏电、缺相、相序保护功

能，检验其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7.10.2 检测开槽机是否具有驻车闪烁报警装置并能正常工作。

7.10.3 检测开槽机前进、后退、转弯及其工作臂动作时，是否具有声音警示装置。

7.10.4 检测司机视野外的急停按钮、甲烷断电装置及 CO 检测报警仪是否灵敏、可靠。

7.10.5 检查开槽机前照明灯、工作照明灯及车尾警示灯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7.10.6 以开槽机遥控接收装置为中心点，以设计距离为半径，间隔 90°四个位置处，操作遥控装置控制开

槽机各机构动作，检测其动作灵敏性。

7.10.7 矿用隔爆型电气用件外壳防护等级按 GB/T 4208—2017 中 IP54 的要求进行检验，矿用本安型

电气用件防护等级按 GB/T 4208—2017 中 IP65 的要求进行检验。

7.11 辅助系统检验

7.11.1 电缆卷筒检验，启动电缆卷筒马达，让电缆卷筒正反转，观察卷筒绕线和放线情况，目视电缆缠绕

是否顺畅。

7.11.2 电缆卷筒放空限位功能检验，启动电缆卷筒马达，让电缆卷筒放线，目视电缆剩余 2~3 圈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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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停止放缆。

7.11.3 水管卷筒检验，启动水管卷筒马达，让水管卷筒正反转，观察卷筒绕管及放管情况，目视水管缠绕

是否顺畅。

7.12 安全、环保的检验

7.12.1 司机室的落物保护结构和翻车保护结构按 GB/T 17771 和 GB/T 17922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7.12.2 安全警示标识、操作及工位指示功能标志、运动机构转向标志按 GB/T 20178 的要求进行检验。

7.12.3 目视检查开槽机是否设置警示灯、行车照明灯、工作照明灯。

7.12.4 目视检查开槽机两侧面及后方是否具有反光标识，反光标识的设置按 GB 23254 的要求进行

检验。

7.12.5 目视检查开槽机灭火器配置。

7.12.6 检查工作台、过道、扶梯及上下车踏板处是否符合 5.13.6 的要求。

7.12.7 目视检查车身两侧、后方及所有控制台上是否设置急停按钮操作装置。开槽机在工作状态下，逐

个按下急停装置，检查急停装置是否可靠。

7.12.8 工作照明灯、警示灯、行车照明灯按 GB/T 20418—2011 的要求进行检验。

7.12.9 目测轮胎式行走机构开槽机是否配备阻车器、警示三脚架，并设置固定位置。

8 检验规则

8.1 开槽机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其检验项目见表 8。
8.2 每台开槽机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8.3 开槽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设计制造的开槽机；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开槽机性能时；

c） 转场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停产 3 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表 8　检验项目表

1

2

整机

行走机构

7.3.1

7.3.2~7.3.3

7.3.4~7.3.5

7.3.6

7.3.7

7.3.8

7.3.9

7.3.10

7.4.1

7.4.2

6.4.1

6.4.1

6.4.1

6.4.10

6.4.11

6.4.16

6.4.18

6.4.6、6.4.7

6.5.2.1

6.5.2.2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 名称
检验方法

章条编号

技术要求

章条编号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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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司机室

工作臂

铣削机构

水系统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4.10

7.4.11

7.4.12

7.4.12

7.4.13

7.4.14

7.5.1

7.5.2

7.5.3

7.5.4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7.1

7.7.2

7.7.3

7.7.4

7.8.1

7.8.2

7.8.3

7.8.4

6.5.1.7

6.5.1.2

6.5.1.5

6.5.1.10

6.5.2.4

6.5.2.6

6.5.2.5

6.5.3.1

6.5.3.2

6.5.3.3

6.5.3.4

6.5.4.3

6.5.4.5

6.6.1

6.6.3

6.6.7

6.6.11

6.7.1、6.4.1

6.7.2

6.7.3

6.4.6

6.7.5

6.7.6

6.7.7

6.8.1

6.8.2

6.8.3

6.8.4

6.9.1

6.9.2

6.9.2

6.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行走机构

表 8　检验项目表  （续）

序号 名称
检验方法

章条编号

技术要求

章条编号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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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注： “√”表示必检项目，“—”表示不进行检验项目。

液压系统

电气系统

辅助系统

安全、环保

7.8.5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10.1

7.10.2

7.10.3

7.10.4

7.10.5

7.10.6

7.10.7

7.11.1

7.11.2

7.11.3

7.12.1

7.12.2

7.12.3

7.12.4

7.12.5

7.12.6

7.12.7

7.12.8

7.12.9

6.9.4

6.10.3

6.10.5

6.10.6

6.10.7

6.10.8

6.10.9

6.10.10

6.11.2

6.11.4

6.11.5

6.11.7

6.11.8

6.11.9

6.11.12

6.12.2

6.12.3

6.12.4

6.13.1

6.13.2

6.13.3

6.13.4

6.13.5

6.13.6

6.13.7

6.13.3

6.1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水系统

表 8　检验项目表  （续）

序号 名称
检验方法

章条编号

技术要求

章条编号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8.4　判定规则如下：

a） 出厂检验项目中有 1 项不合格，即判定被检验产品出厂检验不合格。

b） 型式检验项目中有 1 项不合格，即判定被检验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

c） 对检验不合格的项目，允许进行调整，调整后重新进行检验，如仍不合格，则判该被检验产品为

不合格。

15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NCA 052—2023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按图样规定的明显位置固定产品标牌和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牌，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牌的使用符

合 AQ 1043—2007 的要求。

9.1.2 产品标牌符合 GB/T 13306 的要求，应标明以下内容：

a） 设备名称；

b） 设备型号；

c） 商标；

d） 整机参数，包括整机质量、防爆柴油机功率、防爆电动机总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

e） 产品编号及出厂日期；

f） 制造商名称。

9.2 包装

9.2.1 开槽机外露切削加工表面做防锈处理。

9.2.2 随行工具、备件、附件及文件资料用包装箱包装。

9.2.3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9.2.4 随行文件应包括：

a） 合格证；

b） 出厂检验报告；

c）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

d） 产品使用说明书资料；

e） 维修保养手册；

f） 零部件手册；

g） 总装图；

h） 液压原理图；

i） 电气原理图；

j） 装箱单；

k） 备件明细清单；

l） 随车工具清单；

m） 关键外购件使用手册。

9.3 运输

9.3.1 开槽机应采用前后放置楔块、焊接拉链、固定绳索等方式牢固地固定在运输工具上。

9.3.2 开槽机在运输或停放时应有防雨、防潮、防火、防冻的措施，并且不与腐蚀性有害物质或气体共同

运输。

9.3.3 未经制造厂的同意，运输过程中不应对开槽机的部件进行拆卸。

9.3.4 在低于-5 ℃的地区运输，需将水、柴油放净并采取防冻措施。

9.4 贮存

9.4.1 开槽机应存放在通风、干燥，没有腐蚀性气体或物质的仓库内，并不应靠近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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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开槽机存放时间不应超过三个月；若需长期存放，应重新涂油脂防锈。

9.4.3 在低于-5 ℃的地区存放时，需将水、柴油放净并采取防冻措施。

9.4.4 开槽机应放置在遮篷或仓库中，电控元件和液压元件应在相对湿度不大于 70% 和温度为 5 ℃~
35 ℃的环境中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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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开槽机几何参数测量示意图

开槽机工作状态如图 A.1 所示。

标引符号说明：

H1 ——最大作业高度；

D1 ——最大下切深度；

W1 ——最大作业宽度。

图A.1　工作状态示意图

开槽机运输状态如图 A.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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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符号说明：

L1 ——外廓长度；

H2 ——运输高度；

W2——运输宽度。

图 A.2　运输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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